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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9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了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2年 5月 6日以直接送达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本次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刘敏女士主持，会议应参加监事 3人，实际参加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做出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 2022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已成就。

因此，监事会同意确定以 2022 年 5 月 9 日为授予日，向 73 名激励对象授予 1,255.00 万份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为 20.00元/份。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普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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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日：2022年 5月 9日
●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1,255.00万份， 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总股本 42,220.00 万

份的 2.97%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或“本激励计划”）规定的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条件已成就，公司已就《激励计划（草
案）》与本次激励对象达成一致。 根据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2022年 5月 9日召开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 2022年 5 月 9 日为授予日，向 73 名激励对象授予 1,255.00 万份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为 20.00元/份。 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22年 4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 公司
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
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
核实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
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2年 4月 1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普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
的委托， 独立董事陈实强先生作为征集人就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三）2022年 4月 17日至 2022年 4月 26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
务在公司内部进行公示。 截至公示期届满， 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2年 4月 28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
2022-021）。

（四）2022年 5月 6日，公司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本激
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
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五）2022年 5月 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
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关于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差异情况
本次授予的内容与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一致。
三、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的明确意见
（一）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中授予条件的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授予条件时，公司应向激励对象授予股

票期权，反之，若下列任一授予条件未达成的，则不能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监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
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合《激励计划》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已成就。

因此，监事会同意确定以 2022 年 5 月 9 日为授予日，向 73 名激励对象授予 1,255.00 万份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为 20.00元/份。

（三）独立董事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我们认为，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 2022 年 5 月 9 日，该授予日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予
也符合本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的规定，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有
效。 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股票期权的情形，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条件已成就。 关联董事
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对相
关议案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公
司管理团队和骨干人员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确定以 2022 年 5 月 9 日为授予日，向 73 名激励对象授予 1,255.00 万份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为 20.00元/份。

四、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情况
（一）首次授予日：2022年 5月 9日
（二） 首次授予数量：1,255.00 万份， 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总股本 42,220.00 万份的

2.97%
（三）首次授予人数：73人
（四）首次授予行权价格：20.00元/份
（五）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股普通股股票
（六）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等待期和行权安排
1、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归属或作废失效之

日止，最长不超过 60个月。
2、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等待期分别为自首次授予日起 12 个月、24 个月、36 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

激励计划获授的股票期权在等待期内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3、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安排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可行权比例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
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日起 24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
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日起 36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
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日起 48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40%

（七）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股票期权数
量
（万份）

约占授予股票期权
总数比例

约 占 公 告 日 股 本 总
额比例

一、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刘先成 中国 董事长 50 3.62% 0.12%

胡明龙 中国 董事、总经理 35 2.54% 0.08%

曾映 中国 董事 、副 总经理 、核心
技术人员 35 2.54% 0.08%

徐岩 中国 董事、核心技术人员 30 2.17% 0.07%

王红 中国 董事 、 董事会秘书 、财
务总监 30 2.17% 0.07%

项磊 中国 董事 5 0.36% 0.01%

李大巍 中国 副总经理 65 4.71% 0.15%

邱亮 中国 副总经理 40 2.90% 0.09%

王铮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10 0.72% 0.02%

彭国庆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5 0.36% 0.01%

合计 305 22.10% 0.72%

二、其他激励对象

技术骨干、业务骨干 （63 人） 950 68.84% 2.25%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合计 1,255 90.94% 2.97%

三、预留部分 125 9.06% 0.30%

合计 1,380 100.00% 3.27%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1%。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
东大会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20%。

2、以上合计数据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八）考核要求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考核年度为 2022-2024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 对考

核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进行考核，根据上述指标的完成情况核算各年度公司层面的行权比例。 若
预留授予部分在 2022 年授予，则预留部分业绩考核年度、各考核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同首次授予部分
一致。

若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在 2023年授予，则预留授予部分考核年度为 2023-2024 年两个会计
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同 2023-2024年度业绩考核目标一致。

行权期 对应考核 年度

营业收入增长率（A） 净利润增长率 （B）

目标值
（Am）

触发值
（An）

目标值
（Bm）

触发值
（Bn）

授予的 股票期 权第 一 个
行权期 2022 30% 24% 30% 24%

授予的 股票期 权第 二 个
行权期 2023 60% 48% 60% 48%

授予的 股票期 权第 三 个
行权期 2024 90% 72% 90% 72%

考核指标 考核指标完成比例 公司层面行权比例 （X）

营业收入增长率(A)

A≥Am 100%

An≤A＜Am 80%

A＜An 0%

净利润增长率 （B)

B≥Bm 100%

Bn≤B＜Bm 80%

B＜Bn 0%

确定公 司层面 行权 比例 X
值的规则

当考核指标出现 A≥Am 或 B≥Bm 时 ，X=100%； 当考核指标出现 A＜An 且 B＜Bn 时 ，X=
0%；当考核指标 A、B 出现其他组合分布时，X=80%。

注：上述“营业收入”以经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所
载数据为计算依据，上述“净利润”是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股份支付费用
的影响，下同。

若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 则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
权，由公司注销。

2、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现行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确

定其实际行权的比例。 若公司层面各年度业绩考核达标，则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行权额度=个人当
年计划行权额度×行权比例。

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A）、较好（B）、良好（C）、合格（D）、不合格（E）五个档次，届
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行权的比例：

评价结果 优秀（A） 较好（B） 良好（C） 合格（D） 不合格 （E）

行权比例 100% 95% 90% 80% 0%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五、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一）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
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二）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与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的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综上所述，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同意确定以 2022 年 5 月 9 日
为授予日，向 73名激励对象授予 1,255.0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20.00元/份。

六、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股票期权授予日前 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经自查，参与本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6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七、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一）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

规定，企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公司选择 Black-Scholes模型来
计算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并于授予日使用该模型对授予的股票期权进行测算，该等费用在本计划的
实施过程中按照行权比例进行分期确认。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数量
（万份）

预计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22 年
（万元）

2023 年
（万元）

2024 年
（万元）

2025 年
（万元）

1,255.00 361.26 94.70 134.04 102.79 29.72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股票期权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 但同时此次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后，将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凝聚力、团队稳定性，并有效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从
而提高经营效率，给公司带来更高的经营业绩和内在价值。

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
准。

八、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相关事宜已经取得现阶

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激励计划（草案）》的
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
规定；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获授条件。

十、上网公告附件
（一）《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二）《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授予日）的核查意见》；
（三）《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
（四）《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五）《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392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2022-021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58,777,395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9372%。
2、本次解除限售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20名股东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1）赵继增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

股份的 9%；
2）张广智、李苗春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

有公司股份的 9%；
3）牛俊高、赵世杰、郝不景、汪正峰、张建超、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寇志奇、何会敏、周磊、戴蓝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6%；
4）毛晓刚、王建勇、刘建岭、杜宛莹、韩峰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后，每年可转让其

持有该部分股份的 6%；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2年 5月 13日。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总额为 10,125万股。 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260号文核准，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375万股，并于 2010年 4月 23日成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股票代码：002392，
股票简称：北京利尔。 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3,500万股。

2011年 3月 22日召开的 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利尔 201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股，并发布 2011-029号 2010年度股权分派实施公告，2011年
5月 6日为股权除权除息日，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变更为 27,000万股。

2011年 9月 9日召开的 201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利尔 2011年半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股，并发布 2011-053 号 2011 年半年度度股权分派实
施公告，2011年 9月 26日为股权除权除息日，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变更为 54,000万股。

2013年 7月 1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利尔高温
材料股份有限向李胜男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782 号）核准，公司向李胜男发
行 38,181,307股股份、向王生发行 9,761,882股股份、向李雅君发行 11,336,528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本次发行新增 59,279,717股股份已于 2013年 8月 6日上市，公司股本变更为 59,927.9717万元。

2015年 5月 8日召开的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利尔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并发布 2015-038 号 2014 年年度度股权分派实施公告，
2015年 6月 24日为股权除权除息日，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198,559,434股。

2017年 5月 16日召开的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总价人民币 1元的价格向业
绩承诺方李胜男回购注销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按照 1 元人民币
的总价回购李胜男应补偿股份 8,068,595股，并于 2017年 9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190,490,839股。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及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自然人股东赵继增、张广智、李苗春、牛俊高、赵世杰、郝不景、汪

正峰、张建超、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寇志奇、何会敏、周磊、戴蓝、毛晓刚、王建勇、刘建岭、杜宛莹、
韩峰共 20人。

1、根据公司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所持股份
做出的承诺如下：

（1）自然人赵继增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每
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9%（限售期限：2010 年 4 月 23 日-2024 年 4 月 22
日）；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二十四
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 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2）自然人股东张广智、李苗春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
个月后， 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9%（限售期限：2010 年 4 月 23 日-2023 年
4 月 22 日）；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
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3）自然人股东牛俊高、赵世杰、郝不景、汪正峰、张建超、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寇志奇、何会
敏、周磊、戴蓝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每年解除锁
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6%（限售期限：2010年 4月 23 日-2028 年 4 月 22 日）； 在北京
利尔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从
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4）自然人股东毛晓刚、王建勇、刘建岭、杜宛莹、韩峰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六十个月后，每年可转让其持有该部分股份的 6%（限售期限：2010 年 4 月 23 日-2031 年 4 月 22
日）；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二十四
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 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2、上述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所做出的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对其进行

违规担保的情形。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5月 13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58,777,395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9372%。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数量为 20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
名称

上市 前 所 持
股份数量

上市前所持股
份数量 （经过
三 次 转 增 后 ）
（1）

解除限售
股份占上
市前所持
股份比例
（2）

本次 应 解 除
限 售股 份 数
量 （股）
= （1）*（2）

本次实际解禁
数量 （股）

本次解禁前所
持限售股份总
数 （不含高管
锁定股）（股）

备注

1 赵继增 46,510,484 372,083,872 9% 33,487,548 33,487,548 70,695,952 董事长

2 牛俊高 9,035,476 72,283,808 6% 4,337,028 4,337,028 28,913,540

3 汪正峰 2,369,961 18,959,688 6% 1,137,581 1,137,581 7,583,872

4 谭兴无 1,570,099 12,560,792 6% 753,647 753,647 5,024,316

5 李洪波 1,214,605 9,716,840 6% 583,010 583,010 3,886,746

6 周 磊 473,992 3,791,936 6% 227,516 227,516 1,516,776

7 戴 蓝 29,625 237,000 6% 14,220 14,220 94,800

8 毛晓刚 888,735 7,109,880 6% 426,592 426,592 4,123,736

9 王建勇 740,613 5,924,904 6% 355,494 355,494 3,436,446

10 刘建岭 533,241 4,265,928 6% 255,955 255,955 2,474,249

11 杜宛莹 414,743 3,317,944 6% 199,076 199,076 1,924,412

12 韩 峰 236,996 1,895,968 6% 113,758 113,758 1,099,662

13 张广智 9,153,975 73,231,800 9% 6,590,862 6,590,862 7,323,180

14 李苗春 6,991,385 55,931,080 9% 5,033,797 5,033,797 5,593,105

15 丰文祥 1,214,605 9,716,840 6% 583,010 583,010 3,886,748

16 赵世杰 3,021,700 24,173,600 6% 1,450,416 1,450,416 9,669,440

17 郝不景 3,110,574 24,884,592 6% 1,493,075 1,493,075 9,953,832

18 寇志奇 1,036,858 8,294,864 6% 497,691 497,691 3,317,945

19 张建超 1,747,847 13,982,776 6% 838,966 838,966 5,593,115

20 何会敏 829,486 6,635,888 6% 398,153 398,153 2,654,349

合计 91,125,000 729,000,000 1 58,777,395 58,777,395 178,766,221

占 总
股 本
比例

61.2352% 4.9372% 4.9372% 15.02%

注 1： 股东周磊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首次解除限售， 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第二次解除限售，于
2014年 6月 6日第三次解除限售，于 2015年 4月 29日第四次解除限售，于 2016 年 6 月 8 日第五次
解除限售， 于 2017年 5月 9日第六次解除限售， 于 2018年 5月 15日第七次解除限售, 于 2019 年 5
月 6日第八次解除限售， 于 2020年 5月 14 日第九次解除限售， 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第十次解除限
售，本次为第十一次解除限售。

注 2：股东牛俊高、汪正峰、谭兴无、李洪波、戴蓝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首次解除限售，于 2013 年 8
月 21日第二次解除限售， 于 2014年 6月 6 日第三次解除限售， 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第四次解除限
售，于 2016 年 6 月 8 日第五次解除限售，于 2017 年 5 月 9 日第六次解除限售，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
第七次解除限售，于 2019年 5月 6日第八次解除限售，于 2020年 5月 14日第九次解除限售，于 2021
年 4月 29日第十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十一次解除限售。

注 3： 股东赵继增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首次解除限售， 于 2014 年 6 月 6 日第二次解除限售，于
2015年 4月 29日第三次解除限售，于 2016 年 6 月 8 日第四次解除限售，于 2017 年 5 月 9 日第五次
解除限售，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第六次解除限售，于 2019 年 5 月 6 日第七次解除限售，于 2020 年 5
月 14日第八次解除限售，于 2021年 4月 29日第九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十次解除限售。

注 4： 股东张广智于 2012年 4月 27日首次解除限售， 于 2013年 8月 21日第二次解除限售，于
2016年 1月 13日第三次解除限售，于 2016 年 6 月 8 日第四次解除限售，于 2017 年 5 月 9 日第五次
解除限售，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第六次解除限售，于 2019 年 5 月 6 日第七次解除限售，于 2020 年 5
月 14日第八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九次解除限售，于 2021年 4 月 29 日第十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十
一次解除限售。

注 5：股东李苗春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首次解除限售，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第二次解除限售，于
2014 年 6 月 6 日第三次解除限售，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第四次解除限售，于 2017 年 5 月 9 日第五
次解除限售，于 2018年 5月 15日第六次解除限售，于 2019年 5月 6日第七次解除限售，于 2020 年 5
月 14日第八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九次解除限售，于 2021年 4 月 29 日第十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十
一次解除限售。

注 6： 股东丰文祥 2012 年 4 月 27 日首次解除限售， 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第二次解除限售，于
2014 年 6 月 6 日第三次解除限售，于 2017年 5月 9日第四次解除限售，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第五次
解除限售，于 2019 年 5 月 6 日第六次解除限售，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第七次解除限售，于 2021 年 4
月 29日第九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十次解除限售。

注 7：股东毛晓刚、王建勇、刘建岭、杜宛莹、韩峰于 2015年 4月 29日首次解除限售，于 2016 年 6
月 8 日第二次解除限售，于 2017年 5月 9日第三次解除限售，于 2018年 5月 15 日第四次解除限售，
于 2019年 5月 6日第五次解除限售，于 2020年 5月 14日第六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七次解除限售，
于 2021年 4月 29日第八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九次解除限售。

注 8：股东赵世杰、郝不景、张建超、寇志奇、何会敏于 2012年 4月 27日首次解除限售，于 2013 年
8月 21日第二次解除限售，于 2014 年 6 月 6 日第三次解除限售，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第四次解除限
售，于 2016 年 6 月 8 日第五次解除限售，于 2017 年 5 月 9 日第六次解除限售，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
第七次解除限售，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第八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九次解除限售，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第十次解除限售，本次为第十一次解除限售。

三、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增加 减少 股数 比例%

一 、 限售流通
股 （或非流通
股 ）

331,091,370 27.81 58,777,395 272,313,975 22.87

高管锁定股 152,325,149 12.80 152,325,149 12.80

首发后限售股 178,766,221 15.02 58,777,395 119,988,826 10.07

二 、 无限售流
通股 859,399,469 72.19 58,777,395 918,176,864 77.13

三、总股本 1,190,490,839 100.00 1,190,490,839 100.00

四、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以上股东严格遵守承

诺，对于违反承诺的，公司董事会将主动、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
五、备查文件
1、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135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2022-043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10日（星期二）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5月 1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0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 5月 10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衙前路 593 号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明明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3 名，其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为 497,764,45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7064％。
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7 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85,092,6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619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16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2,671,768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1.0872％。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7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2,855,568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1.103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497,715,85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2％； 反对

4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2,806,9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20％；反对 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80％；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497,715,85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2％； 反对

4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2,806,9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20％；反对 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80％；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497,715,85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2％； 反对

4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2,806,9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20％；反对 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80％；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497,715,85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2％； 反对

4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2,806,9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20％；反对 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80％；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97,725,45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2％； 反对

3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8％；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2,816,5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66％；反对 3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34％；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97,430,15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8％； 反对

3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2％；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2,521,2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996％；反对 334,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004％；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97,430,15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8％； 反对

3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2％；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2,521,2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996％；反对 334,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004％；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其中关联股东浙江东南网架集团有限
公司、杭州浩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郭明明、徐春祥、周观根、何月珍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 12,521,26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996％； 反对
3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00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2,521,2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996％；反对 334,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004％；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96,855,85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75％； 反对

90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2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1,946,9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9322％；反对 908,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678％；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补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97,430,15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8％； 反对

3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2％；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2,521,2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996％；反对 334,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004％；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21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97,430,15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8％； 反对

3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2％；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2,521,2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996％；反对 334,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004％；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97,430,15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8％； 反对

3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2％；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2,521,2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996％；反对 334,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004％；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金晶律师、徐成珂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由上海锦天

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锦天城律师认为：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209 证券简称：兴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3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于 2022 年 4
月 25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
章程＞及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9日、2022年 4月 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已按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事项向当地工商登记机关提交了变更申请。近日，公司已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和《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的基本
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05705245753B

名称：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亿圆整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1997年 12月 18日
法定代表人：陈兴明
营业期限：1997年 12月 18日 至 长期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水路危险货物运输；国内船舶管理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船舶租赁；软件开发；供应链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驿峰东路 295号兴通海运大厦 8-9楼
特此公告。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468 证券简称：科美诊断 公告编号：2022-023

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公司

及子公司获得发明专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科美博阳诊断技术（上海）有限公

司于近日收到了 1项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证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发明证书的基本情况

发明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专利权人 专利期限

化学发光分析仪的控制
方法及其应用 ZL 2018 10447534.7 2018 年

5 月 11 日
2022 年
4 月 29 日

科美诊断技术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科
美博阳诊断技术
（上海 ）有限公司

二十年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发明专利旨在保护公司的 LiCA?800型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的控制方法。该产品为

公司独家设计且完全自主研发， 借助光激化学发光技术的免洗优势， 通过上述专利所提出的控制方
法，可以使板条在加试剂区和温育模块之间沿直线轨迹作往复运动，从而可以灵活实现多次温育。 由
此，确保了检测精度，缩小了检测中的等待时间，进一步提高了检测速度。 鉴此，LiCA?800可以达到最
高每小时 600次的检测通量。

上述发明专利权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产生重大的影响， 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
的知识产权体系，充分发挥公司的知识产权优势，促进公司技术创新及产品结构的不断丰富，从而提
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984 证券简称：建设机械 公告编号：2022-041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陕西监管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月 1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陕西监管局《关于对柴昭一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2〕10号）。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内容
柴昭一：
经查，你作为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机械）5%以上股东、副董事长、董事，在

建设机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续募集配套资金过程中，存在向认购方薛刚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违反
了《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98号，以下简称《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

根据《办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你应认真
汲取教训，切实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严格遵守有关规定，杜绝此类违法行为再次发生，并自收到本
决定书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
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
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高度重视上述《警示函》中所指出的问题，将督促柴昭一先生认真吸取教训，积极整改。 同时，

公司也将督促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股东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提高合规意识，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301 证券简称：振德医疗 公告编号：2022-018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5 月 1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20768）。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A 股上交所主
板和深交所主板、B 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
解释，并在 30 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在规定期限内及时将反馈意见的回复材料报送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
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2-070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天元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浙江天元”）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对现有厂区进行投资、扩建，此项目的建设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
产业结构，扩大产能规模，有力保障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近日，浙江天元取得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经审核，本建设工程

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 具体内容如下：
建设单位：浙江天元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许可证编号：建字第 330113202200080号
建设项目名称：新建厂房提升改造项目
建设位置：临平区
建设规模：96967.48平方米（0米）
公司按照既定计划正在积极推进上述项目的建设。 公司将根据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1 日


